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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城北区马坊东

青拖家属院附近的

西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建设项目施工

噪音扰民。

海湖桥夜间车

流大、噪音大，影响

湟水花园居民休息。

西宁市城东区

南山东路66号中惠

紫金城小区4号楼

下有一家名为“青

水瓦台洗浴中心”

将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堆放在4楼平

台，油烟噪音污染

严重。

青海日报上公

布的海亮大都汇异

味扰民整改情况为

特殊天气部分时间

段有异味，但是实

际上是春秋季节每

天持续不间断都有

异味，公布内容上

采取的整改措施很

早之前就实施了但

是并没有效果。

西宁市城东区

昆仑东路铁建梧桐

苑小区隔壁工地土

方未覆盖，扬尘满天

飞；工地与小区一墙

之隔，7月29日该工

地在墙上凿了一个

缺口将泥浆排放至

小区内，7月30日用

水泥将缺口密封。

西宁市城西区

海宏壹号生活区附

近有一个很大的湿

地，现在湿地内没

有注入新鲜水，堆

积了很多雨水产生

很大的异味。

城中区同安路

6号果洛州干休所

家属院的后面（一

墙之隔）有一个钢

材加工的小工厂无

正规手续，距离河

边很近，自从环保

督察进驻后白天停

产，夜间偷偷加工，

噪声扰民。

共和镇下马申
村铁路边光伏电站
附近洗沙场无任何
手续，拉运沙子过
程中扬尘大，压坏
马路。

行政区域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污染类型

噪音

噪音

大气,噪
音,土壤

大气

大气,水

大气

噪音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西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原青海工程机械厂家属院二期棚户区改

造项目，是西宁市重点棚户区改造项目之一。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为缩短工期，让住户

早日回迁新居，该工地一定程度上存在夜间施工扰民现象。

经查，海湖桥为西宁市南北过境要道，是城西区到城北区车辆必经之路。经市公安

交警支队四大队估测，该路段夜间车流量为每小时2000辆，车流量较大，确实存在噪音

扰民问题。

举报共涉及2个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66号中惠紫金城小区4号楼下有一家名为青水瓦台

洗浴中心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放在四楼平台”问题。经查，该洗浴中心四楼平台堆

放垃圾为建筑垃圾，无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放置于青水瓦台西侧巷道垃圾箱内，能做到

日产日清，举报属实。

二是关于“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66号中惠紫金城小区4号楼下有一家名为青水瓦台

洗浴中心油烟噪音污染严重”问题。经查，该店在经营中带餐饮服务，已安装静电式饮

食业油烟净化设备，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排放，烟道做到高空

排放。该店经营中的主要噪声源为：2台型号为CWN0.7-85\60-YQ的燃气锅炉（1台长期

使用，1台采暖期使用）及2台进行室内外空气过滤交换的排风主机，该店于2019年1月

14日委托青海赛维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青水瓦台洗浴中心油烟、噪声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饮食业油烟及社会生活噪音均达标，举报不属实。

举报共涉及3个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春秋季每天有异味”问题。接到转办件后，市城管局案件核查组即赴海亮大

都汇小区进行核查，询问了在场的小区住户、商铺经营者和安保、保洁等人员，均表示

“去年到今年的春秋季节并不是每天都有异味，有时半夜里能闻到味道，但今年小区空

气真的比去年好很多”，举报部分属实。

二是关于“公布的整改措施很早之前就实施了”问题。经查，青海日报公布的整改措施，

其中一部分是2018年9月以来市城管局针对尹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采取的整治措施，

并且是持续进行、长期坚持的整治措施；另一部分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有关

“海亮大都汇”异味问题的信访举报后，西宁市城管局正在采取和下一步将要采取的、新

的整改措施，举报不属实。

三是关于“整改没有效果”的问题。经查，2019年7月15日以来，市城管局案件核查组针

对“海亮大都汇”小区异味的信访举报，先后走访小区住户及相关人员500余人（次），绝

大多数表示，今年以来小区异味明显减少，对西宁市城管局所作的整治工作及成效是认

可的，举报不属实。

举报共涉及2个问题,一是“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铁建梧桐苑小区隔壁工地土方未

覆盖，尘土满天飞”问题。该项目由西宁铁盛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施工现场裸露土地

未落实“6个100%”严密覆盖，施工现场道路清洁和日常洒水降尘未落实到位，举报属实。

二是“工地与小区一墙之隔，7月19日该工地在墙上凿了一个缺口将泥浆排放至小区内，7

月30日用水泥将缺口密封”的问题。经查，未发现举报所描述缺口，举报不属实。

经查，反映的湿地位于城西区海湖新区“共字桥”北侧下方的湿地公园，属火烧沟景

观带水系，为保证景观用水水质，城西区于2008年在富兴路建设了海湖新区水文站，每

日从解放渠注入8000立方的水量，由于近期解放渠上游实施海绵工程建设项目，注入

湿地内的水量大幅减少，导致湿地内出现阶段性断流，个别低洼处因没有新鲜水注入，

导致出现了异味。

举报共涉及3个方面问题，一是关于“无正规手续”问题。经查，投诉的“小钢材加工

厂”实际名称为“西宁市城中区涛涛拔丝厂”，该厂未办理相关用地手续、环评手续，举报

基本属实。二是关于“距离河边很近”问题。经查，该厂距离南川河道约200米，主要从

事钢筋拔丝业务，现场检查未发现有废水、废液、生活垃圾排入南川河的情况，举报不属

实。三是关于“白天停产，夜间偷偷加工，噪声扰民”问题。经查，该厂存在夜间施工，噪

声扰民问题，举报属实。

经查，该举报件共涉及2个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洗沙场无任何手续”问题。反映的洗沙场位于湟中县共和镇下马申村，为海晏春

林农牧业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所有。2017年11月，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

建筑材料生产经营责任分工的通知》和原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关于规范和维护砂石料场

开采秩序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以及青海省引大济湟工程建设管理局《关于协调解决引大济湟

西干渠工程砂石料供应的函》，为保障县域内引大济湟工程建设用砂供应，经湟中县原国土资

源局、原环境保护局、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水务局、原林业局、共和镇人民政府同

意后，在共和镇下马申村设置该处砂石加工点，保障引大济湟项目砂石供应，并于2017

年12月、2019年2月取得临时用地手续，2018年7月24日取得环评批复，举报不属实。

二是关于“拉运沙子过程中扬尘大、压坏马路”问题。经查，该砂石加工点未设有冲洗车平台，

在拉运砂石过程中车辆抑尘、日常洒水降尘措施不到位，产生扬尘问题，车辆运输造成部分路

段道路受损。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1日，城北区城乡建设局已要求该建筑工

地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第三十条及第六十三条相关规定，在晚22：00

至次日早6：00的时间段内停止施工，并要求马坊

东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周边居民的入户解释工

作，力争得到居民谅解。

截至8月2日，原青海工程机械厂家属院二期

棚户区改造项目已按照要求于夜间22：00至次日

早6：00停工，不再进行夜间施工。

7月31日，城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公安交警支队四大队联合对过往大型车辆鸣

笛、超速等行为进行严格执法检查，并向周边居民

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工作。同时，计划在海

湖桥安装两块“减速慢行”及“禁止鸣笛”指示牌，

引导司机在通过该路段时减速慢行并减少鸣笛。

7月31日，城东区组织大众街道办事处约谈

督促青水瓦台洗浴中心，连夜对青水瓦台四楼平

台堆放的建筑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清运，并购置新

垃圾桶用于收集生活垃圾。

西宁市城管局正在持续加大尹家沟垃圾场治

理力度，在强化“缩面”“覆土”“除臭”的同时，完善

了垃圾场“固、水、气”等重点环节的隐患排查整治

机制；科学调度进场生活垃圾，确保垃圾“随进随

填”不过夜；督导垃圾场沼气发电企业进一步扩大

沼气采集面积，提高沼气收集率，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同时，派驻垃圾场督导整治组在现场实

时进行督导检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下一

步，西宁市城管局将尽快启动新的生活垃圾填埋

场，减少尹家沟垃圾场的填埋负荷；待西宁市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后，即刻实施尹家沟垃圾场封

场项目。

西宁市城东区对西宁铁盛置业有限公司和施

工单位中铁二十一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下达责令

整改通知书，并于8月2日前督促施工单位对裸露

土体进行了全面密目网多层覆盖、对现场道路做

到清洁和经常性洒水降尘工作，现已达到大气扬

尘污染治理6个100%标准。

7月24日，解放渠已对下游开闸放水，因水系

景观带成阶梯式分布，短期内无法将湿地内水量

完全补充，预计还需20天左右才能补充完成。

西宁市城中区约谈了该厂法人，并下达《责令

依法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当事人3日内自行拆

除，恢复土地原貌。下一步，城中区将进一步加大

巡查检查力度，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行为。

湟中县已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县生态环境局已于2019年7月30日对该企

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限期于8月

30日前建设冲洗平台，责令业主在车辆运输过程

中采取防尘抑尘措施，防止造成扬尘污染。同时，

安排洒水车辆对扬尘路段做好日常洒水降尘工

作，做好砂石运输车辆途径路段砂石抛撒路面清

扫保洁工作，维护路面清洁畅通。

二是县交通运输局现场责令该砂石加工点业主对

破损路段用砂石填埋修复，并要求运输车辆覆盖

后上路，严防超载超限车辆违规上路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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